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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波 市 财 政 局 文 件
甬财采〔2022〕423号

宁波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落实政府采购支持

企业发展有关政策的通知

市级各预算单位：

为贯彻落实《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号）、《浙江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政策功

能全力推动经济稳进提质的通知》（浙财采监〔2022〕3号）文件

精神，现将进一步落实政府采购支持企业发展有关要求补充通知

如下：

一、进一步加强采购需求管理

各预算单位要按《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

号）的要求，在确定采购需求前，通过咨询、论证等方式开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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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调查，充分了解产业和市场情况，对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项

目，在符合法定适用情形和采购需求特点的前提下，通过确定供

应商资格条件、设定评审规则等措施，充分发挥政府采购支持中

小企业政策功能。

二、进一步提高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

对限额标准以上的政府采购项目，各预算单位在采购计划备

案时，应明确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若不专门面向中小企

业采购的，应说明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具体适用情形，同

时在附件中上传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内部论证、审核等材

料。除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外，对200万元以下的货

物和服务类项目、400 万元以下的工程类项目，预算单位应直接

明确“采购项目整体面向中小企业”；对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

务类项目、超过400万元的工程类项目，单位应根据项目需求，

通过设置采购包等相关预留份额措施，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

总额的 4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货物和服务预留给

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 70%，工程项目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

低于60%。

三、严格单一来源采购方式运用

各预算单位要建立健全政府采购内控制度建设，严格按照政

府采购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实施单一来源采购，适宜竞争采购的项

目不得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对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拟采用

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项目，需按规定组织专家论证，并在宁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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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采购网等政府采购指定媒体上公示，公示无异议的，将公示情

况一并上报财政部门；对未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拟采用单一来

源采购方式的项目，要从严控制，加强内部论证和集体决策，通

过在政府采购指定媒体上公示等方式，强化公开公正。同时，在

采购计划备案时将相关资料作为附件上传，防止滥用。

四、及时公告预留及执行情况。

各主管预算单位应在每年6月30日之前将本部门上一年面向

中小企业预留份额和执行情况通过“政采云”平台在浙江政府采

购网公告，操作手册可在“政采云”平台下载（可通过服务中心-

帮助文档-公告通知-公告管理-操作流程查找）。根据2021年度本

部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情况及执行情况，填报《2021年政府

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执行表》（见附件，按部门汇总填报），

并于5月 20日前将统计结果上报至财政各业务处室，由业务处室

汇总统计后及时报送政府采购办公室。

联系人：徐娜 联系电话：89388245

附件: 2021年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执行表

宁波市财政局

2022年 4月 29 日



附件

2021 年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执行情况
主管预算单位名称： 单位：万元

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情况

预留项目执行情况 备注

采购限额标

准以上，200

万元以下的

货物和服务

采购项目以

及 400 万元

以下的工程

采购项目预

留情况

超过 200 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以及超过 400 万元的工程

采购项目预留情况
全部采购项目预留情况

全部

采购

项目

预算

总额

适宜由中

小企业提

供的采购

项目预算

全部

采购

项目

预算

总额

适宜由

中小企

业提供

的采购

项目预

算金额

面向中

小企业

预留的

采购项

目预留

金额

预留份额（未达

到《政府采购促

进中小企业发展

管理办法》预留

份额比例（30%）

的，应当作出说

明）

面向小

微企业

预留的

采购项

目预算

金额

面向小微企业预留的采购

项目预算金额占面向中小

企业预留的采购项目预算

的比例（未达到《政府采购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

法》预留份额比例（60%）

的，应当作出说明）

适宜由中

小企业提

供的采购

项目预算

金额

面向中小企

业预留的采

购项目预算

金额

面向小微企业预留

的采购项目预算金

额

实际授

予中小

企业的

合同金

额

实际授

予小微

企业的

合同金

额

是否存在未及

时向中小企业

付款的情况，

如是应当作出

说明

预留份额未达到

《政府采购促进

中小企业发展管

理办法》规定的情

况说明

A1 A2 B1 B2 B3 B4= B3/ B2 B5 B6= B5/B3 C1=A2+B2 C2=A2+B3 C3=A2 中面向小微

企业预留的采购项

目预留金额+B5

D1 D2 D3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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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宁波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2年 5月 6日印发


